渝北建〔2009〕198号

重庆市渝北区建设委员会

关于开展2009年度在建项目施工安全
专项培训的通知
各在建项目部及有关单位：
为全面落实《安全生产法》，认真贯彻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》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、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和国家、市、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建设行业从业人员安全意识，更新安全知识和提高管理水平。经研究决定，将对建筑行业开展施工安全专项教育培训，现通知如下。

一、培训对象

(一)各镇（街道）、城建办、园区管委会负责建筑安全的干部1名；

(二)进入渝北辖区开展业务的监理企业法人代表1名及在建项目现场监理人员2名以上；

(三)在建项目施工单位项目经理1名、安全员1名以上。

二、培训内容

(一) 近期国家有关建筑安全工作的重要部署；

(二) 现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政策、法律、法规知识；

(三) 建筑施工安全知识；

(四) 建筑施工安全各方主体责任及追究办法；

(五) 施工安全控制方法、程序和规范、标准；

(六) 建设工程伤亡事故处理程序及事故案例分析；

(七) 建设工程职业健康安全常识；

(八) 建筑安全执法及全面实施平安卡管理制度相关规定。

三、培训时间

分三期实施，具体时间安排如下：

第一期：建筑业企业在建项目经理

时间：2009年6月24日～25日

第二期：镇、街和园区建筑安全管理干部及监理企业相关人员

时间：2009年6月26日～27日

第三期：在建项目专职安全员

时间：2009年7月2日～3日

（若有调整另行通知）

上课时间：上午9：00～12：00  下午：1：30～4：30

四、培训地点

渝北区建设岗位培训中心

五、相关要求

(一) 本次培训不收取任何费用，请各在建项目部于2009年6月23日前将参训人员名单报区建设岗位培训中心。报名回执表报送方式：直接递交岗培中心或者传真、电子版本通过邮件发送。

(二) 请参加培训的同志安排好自己工作，务必按时参加，培训期间将进行严格考核。培训结束后将组织考试，考试合格者发给合格证书，培训合格证书与上岗证书、安全考核证书配套使用。

(三)凡未参加本次培训、考核的相关人员严禁上岗作业。并将追究相关单位负责人责任。

联系人：贺老师  胡老师

联系电话：67376688   传真：67800098

网址：渝北建设信息网  http://www.cqybjs.com
邮箱：ybjsgp@163.com

附件：建筑安全专项培训报名回执表

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九日
主题词：城乡建设  安全培训  通知

  抄送：市建委办公室，市安管总站，市建设岗培中心，区安监局，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园区（新城）管委会。
重庆市渝北区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  2009年6月19日印发
渝北区建设委员会

建筑安全专项培训报名回执表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电话：

	姓  名
	单位名称
	岗位职务
	联系电话
	是否报名参加三类人员继续教育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填写说明：

1、此表可在渝北建设信息网http://www.cqybjs.com下载；

2、请认真填写盖章后传真至区建设岗位培训中心或者上传《渝北建设信息网》；

3、请参加三类人员继续教育的的同志在备注栏注明，参加本次安全专项培训后同时核发2009年度三类人员继续教育合格证书；

联系人：贺老师    胡老师

联系电话：67376688    传真：67800098

邮箱：ybjsgp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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